
" 

北京市财政局文件

京财国库 (2017J 2849 号

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对 2017 年市级国库集中

支付代理银行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的通知

市级各预算单位:

为促进市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不断提高代理业务

水平和服务质量，根据《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市级财政

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手续费计付管理办法的通知))(京财团库

(2017J 2198 号)、《北京市市级财政授权支付委托代理协议书》

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市财政局正在开展 2017 年度国库集中支付

代理银行服务质量考评，请市级各预算单位配合做好相关工作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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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考评内容。集中支付代理银行服务质量考评包括授权

支付和公务卡两张调查表，包含支付结算水平、信息反馈质量、

管理协调水平、人员业务素质、支付系统性能 5 大部分，各市级

部门和预算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量化打分、录入需要反馈

的问题或意见(仅限填写存在的问题或意见)。

( 二 )考评方式。自 2018 年 1 月 2 日起，市财政局将(( 2 01 7 

年度代理银行问卷调查表(财政授权支付)))和(( 2 017 年度代理

银行问卷调查表(公务卡)))挂载到集中支付系统中，功能菜单

为:国库集中支付系统( 2018 年度)今调查问卷今调查问卷录

入。各预算单位登录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后，对明细项进行评分后

提交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( 一 )调查表及反馈意见提交后不能修改，确需修改或重新

评价的，请联系市财政局国库处，解锁后重新填写。

( 二 )为督促各代理银行改进服务，财政部门将汇总整理各

单位提交的问题或意见，统一反馈至相应的代理银行。

( 三 )调查表填写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2 月 23 日，请及时填

写并尽早提交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。代理银行服务质量问卷调查是代理银行年

度综合考评中最重要的环节，是财政部门给付代理银行代理业务

手续费的主要依据，市级各预算单位应积极行使评价权力，对代

理银行服务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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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认真评价。请市级各预算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

调查问卷，客观、公正、真实的反映代理银行服务质量和服务水

平，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调查问卷，确保评价及意见能够及时反

馈财政部门。

本通知电子版将发布在"财政综合办公平台"登录前"重要

通知"栏目，可随时查看。

联系人及电话:刘喜 88549979

(联系人:刘喜;联系电话 88549979 ， 1368157815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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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件依申请公开

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2 01 7 年 1 2 月 27 日 印 发


